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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绵建局函〔2018〕717 号

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加强 2019 年度元旦、春节期间物业服务

行业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（园区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年终岁末，2019 年元旦、春节（以下简称“两节”）即将

来临，为做好“两节”期间的物业服务工作，切实加强物业管

理区域安全防范，严防治安、消防等安全事故，根据全省元旦

春节期间安全生产调度视频会议精神，为广大业主创造优良的

物业服务生活环境，让业主欢度安全、祥和的节日，现将做好

“两节”期间物业服务行业安全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物业管理区域安全宣传工作

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管理工作，在物业管理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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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开展业主的消防、电动自行车充电、电器使用、电梯运行等

安全防范宣传工作，通过宣传栏、小区 QQ 微信群、电子屏等方

式警示、告知小区广大业主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工作，提高业主

安全意识。明确企业安全责任人，加大对物业管理区域负责的

各类安全宣传、培训，切实保证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工作正

常开展。

二、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

各物业服务企业要高度重视“两节”期间安全防范工作。

“两节”前，每个物业服务项目都要组织开展一次公共设施设

备安全隐患和安全生产秩序大检查、大排查工作，特别要对老

旧物业小区内老化电线，小区楼梯、通道、阁楼、储物室、地

下车库以及易燃易爆物品堆放场所等消防薄弱环节进行全面检

查排查，发现问题立即督促业主或使用人及时整改；要确保小

区道路和消防通道畅通，确保消防设施设备完备完好、正常使

用，对发现的消防隐患要迅速处置；要对住宅小区内的电梯、

周界报警、监控等设施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发

现设备损坏、使用故障等情况，应采取相应措施予以修复，确

保正常使用；要对非机动车库（棚）内电动车充电设备进行检

查，更换不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设备，避免发生漏电、火灾、

伤亡等事故；要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提示和警示；要

强化“两节”期间的秩序维护工作，严格门岗检查登记询问制

度和巡逻检查制度及消监控室的人员值班制度，特别加强物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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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区域夜间巡查力度，确保“两节”期间安生全产秩序稳定，

严防安全事故。“两节”期间，企业要落实报告制度，急事急报，

无事报平安。

三、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服务工作，维护公共秩序安全

（一）各物业企业应当严格按照物业合同约定开展物业服

务工作，“两节”期间严格落实项目负责人带班值班制度,及时

处理突发事件。要安排好人员的值班工作，保证 24 小时服务电

话畅通，安排专人接听业主的报修和投诉电话，做好报修和投

诉处理工作。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，不得脱岗，认真履行职责。

“两节”期间，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紧急情况、重大事故或事

件的，应迅速处理并及时上报项目所在地相关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各物业企业应当对物业管理区域的房屋结构、公共

区域管道以及电梯、配电室、消防、安防监控等的使用情况进

行安全检查，秩序维护负责人要严格对门卫和巡逻人员的值勤

情况进行抽查，特别是加强夜间巡查工作。对出入小区的车辆

和探亲访友人员要进行严格登记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置，与当地

派出所作好治安联防工作，预防盗窃、火灾和安全生产事故的

发生，保障物业管理区域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。

（三）各物业企业应当对物业管理区域进行一次全面的卫

生清洁工作，彻底清除小区内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，清理绿地

内的杂物和白色垃圾，清理小区及楼道内堆放的杂物，并对节

日前后产生的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，确保节日期间公共环境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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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整洁。确保节日期间全天候物业服务和服务工作不断档。

（四）健全完善物业服务项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。各

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强对物业项目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运行

维护管理，确保正常使用和安全运行；对治安、消防、停水、

停电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置要有应急处置预案，增强预案的针

对性和操作性，并组织物业服务人员进行演练，确保各岗位员

工能熟练掌握。一旦遇到突发事件，要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进行

处理，并及时上报项目所在地相关主管部门。

五、加强物业企业的监管工作

各县市区（园区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一是要强

化责任落实、加大检查力度，强化监管，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

规行为；二是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治理，督促物业服务企业

落实主体责任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；三是突出重点，迅速开展

岁末年初大检查，大整治，严防物业小区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联系人：刘超，联系电话：13699606868；吴波，联系电话：

1838165446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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